
工
﹒

農

報
告
人.. 

陳
秋
楊

.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生

用
水
之
水
量
及
水

.
美
國
范
德
堡
大
學
環
境
與
水
資
源
工
程
博

士
.
現
任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環
境
工
程
學
系
教
授

.
現
任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著
水
質
保
護
處
處

.
美
國
德
州
農
工
大
學
農
業
經
濟
學
哲
學
博

.
現
任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農
業
經
濟
系
教
授

問
題
剖

評
論
人
.. 

沈
世
軍

.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生

.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化
學
工
程
博
士

長

評
論
人.. 

陸
雲

.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生
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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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主
里

日
﹒
吼
起

九
曲
目
杭
州

主
口

@
陳
秋
楊

一

、
斗
別
士
一
口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四
月
間
，
台
灣
南
部
地
區
工
業
用
水
水
源
之
水
質
鹽
化
，
造
成
中
油
公
司
輕
油
裂
解
工
廠

相
繼
減
產
或
停
爐
;
以
及
九
月
間
北
部
基
隆
地
區
生
活
用
水
水
源
不
足
供
應
而
造
成
廣
大
民
眾
之
不
便
，
且
由

現
在
至
翠
年
上
半
年
枯
水
期
間
可
能
全
面
性
存
在
嚴
重
缺
水
之
夢
魔
，
真
是
談
「
水
」
色
變
，
此

一
情
況
，
絕

對
不
是
依
賴
幾
個
政
府
單
位
或
領
導
人
物
下
鄉
訪
問
或
是
設
壇
祈
雨
應
付

一
下
兩
三
句
話
就
可
解
決
問
題
的

。

我
們
禁
不
住
要
問
，
當
前
的
「
水
資
源
政
策
在
哪
裡
?
」
「
未
來
又
將
如
何
?
」
'
豈
能
不
予
以
正
視

。

近
年
來
，
環
保
問
題
層
出
不
窮
，
民
間
環
保
意
識
提
高
，
迫
使
政
府
接
受
環
保
工
作
之
急
切
性

。

難
道
，

水
資
源
問
題
也
是
要
在
嚴
重
程
度
以
後
，
才
能
喚
起
政
府
各
有
關
部
門
之
覺
醒
。

每
年
坐
視
問
題
一
再
發
生
，

此
一
「
頭
痛
醫
頭
」
「
病
急
亂
投
醫
」
之
事
實
與
心
態
，
好
似
與
整
個
現
代
科
技
文
明
社
會
之
生
活
水
平
脫
節

了
好
大

一
段
距
離
。

水
是
生
命
之
泉
源
，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環
境
條
件
並
不
優
越
，
單
位
人
口
降
雨
量
僅
為
世
界
平
均
值
之
六

‘ 



分
之
一
而
己
，
尤
其
降
雨
一
年
四
季
並
不
平
均
，
其
中
約
有
七
八
%
集
中
於
夏
秋
兩
季
之
颱
風
暴
雨
，
加
以
集

水
區
河
道
地
勢
陡
峻
，
涵
蘊
水
源
能
力
薄
弱
，
故
河
道
流
量
隨
雨
量
而
迅
速
變
化
，
洪
峰
歷
時
短
而
流
量
特

高
，
乾
季
流
量
低
而
歷
時
長
，
可
供
利
用
之
可
靠
水
源
相
當
有
限

。

因
此
，
部
分
地
區
每
遇
降
雨
量
偏
低
，
即

發
生
嚴
重
缺
水
問
題
。

此
外
，
台
灣
地
區
年
降
雨
量
之
空
間
分
布
，
以
北
部
區
域
較
均
勻
，
西
部
地
區
愈
往
南
則
分
布
愈
不
均
，

每
年
枯
旱
期
之
雨
量
佔
全
年
雨
量
之
比
率
，
由
新
竹
地
區
之
三
O
%
遞
減
至
高
屏
地
區
之

一
O
%
'

據
統
計

以
高
屏
地
區
乾
旱
發
生
頻
率
居
全
島
之
冠
，
其
枯
旱
持
續
日
數
亦
較
長

。

惟
台
灣
地
區
之
乾
旱
程
度
及
地
區
之

分
布
，
隨
年
度
不
同
而
有
顯
著
差
異
，
乾
旱
之
發
生
及
其
嚴
重
程
度
主
要
與
當
地
之
降
雨
型
態
有
密
切
之
關

工業與農業用水之水量及水質問題剖析

係
，
以
致
素
有
「
雨
港

」
之
稱
之
基
隆
地
區
今
年
因
長
期
末
降
雨
而
發
生
嚴
重
缺
水

。

台
灣
地
區
年
平
均
降
雨
總
量
約
為
九
O

一
億
立
方
公
尺

，
經
蒸
發
及
入
滲
後
產
生
六
四

一
億
立
方
公
尺
之

地
表
逕
流
，
其
中
僅

-
O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經
河

川
引
取
利
用
，

三
六
億
立
方
公
尺
經
水
庫

攔
洪
調
節
利
用
，
其

餘
四
九
七
億
立
方
公
尺
(
占
地
表
逕
流
七
七
﹒
五
四
%
)
則
直
接
流
入
海
洋

。

民
國
八
十
年
水
資
源
利
用
概

況
，
各
標
的
年
用
水
量
已
達
一
九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其
中
農
業
用
水
占
七
八
%
約
為
一
五

0
億
立
方
公
尺
(
包

括
灌
溉
用
水
二

一四
﹒
八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、
養
殖
用
水
二
四
﹒
0
0

億
立
方
公
尺
、
及
畜
牧
用
水
約
了

三
一
億

'
生
活
用
水
占

一
-
7
五
%
約
為
二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最
少
為
工
業
用
水
占
九

﹒

五
%
約
為
一
八

立
方
公
尺
)

億
立
方
公
尺
。

245 

近
年
來
，
台
灣
地
區
經
濟
快
速
發
展
，
人
口
大
幅
度
增
加
，
使
得
生
活
用
水
及
工
業
用
水
均
有
逐
年
大
幅

成
長
之
趨
勢
，
但
因
往
年
農
田
灌
溉
用
水
占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利
用
之
絕
大
部
分
，
大
部
分
水
權
均
由
農
田
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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溉
所
擁
有
，
如
今
經
濟
及
社
會
結
構
之
改
變
，
造
成
為
供
應
都
市
與
工
業
用
之
水
源
取
得
漸
感
困
難
。

一
方
面
用
水
標
準
提
高
，
一
方
面
用
水
量
無
法
滿
足
需
求
，
加
以
地
面
及
地
下
水
源
亦
漸
遭
受
各
額
污
染
，
在

此
「
內
憂
外
患
」
之
情
況
下
，
水
資
源
已
漸
成
為
台
灣
地
區
永
續
發
展
之
重
大
限
制
因
素

。

本
文
將
針
對
台
灣
地
區
工
業
用
水
與
農
業
用
水
(
尤
其
灌
溉
用
水
)
之
利
用
現
況
提
出
檢
討
，
瞭
解
未
來

水
量
之
需
求
，
就
工
業
用
水
與
農
業
用
水
標
的
所
需
之
水
質
要
求
比
較
分
析
，
說
明
用
水
晶
質
對
工
業
發
展
與

農
作
產
品
可
能
造
成
之
不
利
影
響
，
以
喚
起
全
民
共
識
及
有
關
單
位
採
取
更
為
積
極
之
行
動
，
避
免
水
資
源
問

題
阻
礙
國
家
整
體
經
濟
之
正
常
發
展
，
以
提
高
全
民
生
活
品
質
，
增
進
安
全
與
舒
適
而
成
為
社
會
福
利
大
國

。

二
、
工
業
用
水
之
水
量
需
求

台
灣
經
濟
社
會
持
續
發
展
，
產
業
部
門
不
斷
擴
張
，
工
業
用
水
量
逐
年
增
加

。

近
來
圍
內
經
濟
突
飛
猛

進
，
國
民
所
得
大
幅
提
升
，
其
中
工
業
(
製
造
業
)
之
貢
獻
占
十
分
重
要
之
因
素

。
然
而
，
有
關
工
業
用
水
之

資
訊
相
當
缺
乏
，
可
見
其
不
受
重
視
之
程
度
，
究
其
原
因
，
可
能
與
工
業
用
水
量
僅
約
占
台
灣
地
區
總
用
水
量

不
及
十
分
之
一
有
關
。

就
世
界
上
主
要
國
家
而
言
，
工
業
用
水
占
總
用
水
量
之
比
率
，
德
國
約
為
七
五
%
'

捷
克
為
八
O
%
，
美
國
與
法
國
各
為
四

八
%

，
前
蘇
聯
為
四
O
%
'
日
本
為
二
O
%
，
因
此
，
就
台
灣
地
區

工
業
化
之
程
度
與
發
展
而
言
，
水
資
源
已
漸
成
為
限
制
因
素
之

一
。

台
灣
地
區
有
關
工
業
用
水
量
之
推
估
，
係
根
據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於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邀
集
各
相
關
單
位
共
同

研
商一
「
工
業
用
水
量
估
計
方
法
之
檢
討
」
所
訂
定
各
製
造
業
中
分
類
業
別
之
單
位
面
積
日
需
水
量
，
利
用
下
式



求
得•. 

年
需
水
量
H

(
單
位
面
積
日
需
水
量
)

各
製
造
業
中
分
類
業
別
之
單
位
面
積
日
需
水
量
值
如
表

一
所
示

，
工
業
面
積
乃
依
工
業
局
每
年
對
工
業
面
積
之

增
減
而
調
整
，
年
工
作
天
數
則
以
三

0
0
天
為
平
均
計
算
依
據
。

依
此
方
式
，
則
自
民
國
七
十
年
至

八
十
年
之

工
業
用
水
量
推
估
得
如
表

二
，
可
知
民
國
八
十
年
約
為

一
八
﹒
四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而
另
據
經
濟
部
水
利
司
資

料
，
推
估
民
國
九
十
年
與

-
0
0

年
工
業
用
水
量
分
別
為

二
二

﹒
九
七
及
二
五
﹒

三
五
億
立
方
公
尺

，

即
分
別
增

加
二
四
﹒

三
%
及

三
七
﹒

二
%

。

×

(
工
業
面
積
)
×

(
年
工
作
天
數
)

工業與農業用水之水量及水質問題剖析

若
以
行
業
別
需
水
量
而
言
，
在
北
部
區
域
以
紡
織
業
需
水
量
最
多

，

占
本
區
域
工
業
用
水
量
之

二
七
﹒
O

四
%
(
民
國

八
十
年
資
料
)
;
在
中
部
區
域
以
造
紙
及
紙
製
品
業
需
水
量
最
大
，
占
本
區
域
工
業
用
水
量
之
三

九
﹒

三
五
%
;
在
南
部
區
域
以
造
紙
業
與
化
學
材
料
製
造
業
需
水
量
最
多

，

前
者
占
本
區
域
工
業
用
水
量
之
二

四
﹒
五
三
%
'
後
者
占
一
五

﹒

八
O
%
;
在
東
部
區
域
以
非
金
屬
礦
物
製
品
製
造
業
需
水
量
最
大
，
其
次
為
造

紙
業
與
飲
料
業
，
占
本
區
域
工
業
用
水
量
之
比
率
分
別
為

三
八
﹒
五
三
%
、
二
一
﹒

二
一
%
、
及

二
0
.
八

九
%
。

就
整
個
台
灣
地
區
工
業
用
水
量
統
計
，
造
紙
及
紙
製
品
業
需
水
量
占

三
六
﹒
三
五
%
'
紡
織
業
需
水
量

占
二
于
六
二
%
'
化
學
材
料
製
造
業
需
水
量
占

-
0
.

三
七
%
﹒
食
品
製
造
業
需
水
量
占

八
﹒

五
六
%

，
非

247 

金
屬
礦
物
製
品
製
造
業
需
水
量
占
七

﹒

五
五
%
等
五
個
行
業
之
需
水
量
為
最
大

。

若
以
區
域
別
視
之
，
民
國

八
十
年
至

一
0
0
年
間
北
部
區
域
工
業
用
水
需
求
量
呈
遞
減
趨
勢
，
由
年
用
水

量
五

﹒

0
0

億
立
方
公
尺
減
為
四

﹒

七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東
部
、
中
部
、
及
南
部
則
呈
增
加
趨
勢

，

中
部
區
域
由

五
﹒

六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增
至
九

﹒

三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南
部
區
域
由
六
﹒

七
0
億
立
方
公
尺
增
至
九

﹒
七
四
億
立
方



表一 製造業中分類業別單位面積日需水量值

業別

食品

飲料

紡織

成衣

皮革
木材
造紙

化學材料

日需水量

(立方公尺/公頃)

280 

370 

315 
160 

280 

40 

1 ,030 
340 

化學製品 240

石油煉製 170

橡膠 480

塑膠 230

非金屬 110

基本金屬 130

金屬 130

機械 55

電子 180

運輸 50

精密器械 210

雜項 310

資料交源.經濟部 7)(資會「工業用水量估計方法

之檢討 J '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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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9 工業與農業用水之水量及水，質問題剖析

表二 台灣地區歷年工業用水量估計

年用水量
年 別

n
u
t
A

司
L

司
J
A
-
-
ζ
J
ι
υ

司
f
o
O
Q

J

Q
U
A
U

吋
/
呵
f

司f

『
/
司
f

司f

司
/
司
f

司
J

司
f
o
o
n
y

( 億立方公尺 )

14.67 
14.95 
15.14 
15.61 
15.64 
16.22 
16.69 
17.02 
17.33 
17.60 
18 .48 
22.97 

100 I 25.35 

資料來源 ， 林克四月「六年國建與 7)(資源供

需 J ' 民國八十二年五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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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尺
，
而
東
部
區
域
則
由

一
﹒

一
一
億
立
方
公
尺
增
至
一
﹒
五
六
億
立
方
公
尺
。

因
此
，
如
何
針
對
水
資
源
利
用

之
區
域
特
性
，
加
強
水
源
利
用
調
配
，
規
劃
開
發
水
源
供
應
需
求
，
才
不
致
影
響
工
業
擴
張
之
正
常
發
展

。

三
、
工
業
用
水
之
水
質
需
求

一
般
工
廠
需
水
量
之
主
要
用
途
可
分
為
鍋
爐
、
冷
卻
、
製
造
、
洗
游
與
生
活
用
水
等
五
種
，
其
比
例
依
工

廠
類
別
及
水
利
用
程
度
與
方
式
而
有
所
差
異
。

由
工
業
技
術
研
究
院
「
產
業
用
水
現
況
調
查
」
資
料
顯
示
，
食

品
業
各
用
途
比
率
為
.. 

鍋
爐
用
水

一
四
%
、
冷
卻
用
水
二
七
%
、
製
造
用
水
二
二
%
、
洗
機
用
水

二
八
%
、

生
活
用
水
九
%
;
紡
織
業
為
:
鍋
爐
用
水
八
%
、
冷
卻
用
水

一
一
一
一%
、
製
造
用
水

二
九
%
、
洗
樵
用
水
一

四
%
、
生
活
用
水

二
八
%
;
造
紙
業
為
:
鍋
爐
用
水
五
%
、
冷
卻
用
水
五
%
、
製
造
用
水
七
九
%
、
洗
游
用
水

-
O
%
、
生
活
用
水

一
%
;
化
學
材
料
製
造
業
為
:
鍋
爐
用
水

二
一
%
、
冷
卻
用
水
七

二
%
、
製
造
用
水

一

三
%
、
洗
樵
用
水
二
%
、
生
活
用
水
一
%
。
不
同
用
途
所
需
之
水
質
要
求
各
有
不
同
，
就
製
造
用
水
而
一
盲
目

，

各
行
業
別
所
需
水
質
亦
大
為
不
同

。

1

鍋
爐
用
水

鍋
爐
及
冷
卻
用
水
幾
為
所
有
製
造
業
所
需
要
，
鍋
爐
用
水
主
要
水
質
需
求
，
乃
避
免
水
中
含
有
不
純
物
而

引
起
鍋
爐
之
損
害
，
其
中
問
題
最
大
者
為
由
硬
度
所
引
起
之
鍋
垢
，
此
外
水
中
溶
氧
及
他
種
腐
蝕
性
物
質
造
成

鍋
爐
材
質
之
腐
蝕
;
水
中
若
含
鹽
度
及
矽
濃
度
太
高
，
將
導
致
沉
積
發
生
使
鍋
爐
熱
傳
殼
應
減
低

。

因
此
，
為

降
低
能
量
消
耗
、
防
止
鍋
爐
破
裂
或
爆
炸
，
鍋
爐
用
水
在
廠
內
均
需
經
過
適
當

之
處
理
，
才
能
防
止
損
害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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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冷
卻
用
水

在
各
製
造
業
別
中
，
冷
卻
用
水
使
用
於
渦
輪
、
變
壓
器
、
煉
爐
、
延
壓
機
、
蒸
餾
裝
置
、
凝
縮
、
空
壓
機

等
之
冷
卻
，
以
及
各
化
學
化
工
製
造
之
冷
卻
等

。

冷
卻
用
水
之
水
質
需
求
隨
工
廠
所
在
地
之
氣
溫
、
水
溫
、
水

源
之
不
同
而
有
差
異
，
主
要
條
件
包
括
水
中
不
含
有
引
起
污
垢
、
沉
積
之
物
質
，
不
會
造
成
金
屬
物
件
之
腐

蝕
，
以
及
不
可
有
生
物
或
微
生
物
存
在
而
造
成
管
路
或
熱
交
換
器
等
設
備
之
阻
塞

。

3

製
造
用
水

於
工
廠
內
將
水
用
在
製
造
過
程
中
，
可
能
與
原
料
或
半
製
品
相
接
觸
，
或
產
生
化
學
反
應
，
或
直
接
、
間

接
成
為
產
品
者

，

因
此
，
不
同
業
別
所
需
製
造
用
水
水
質
要
求
各
有
不
同

。

例
如
造
紙
業
之
製
造
用
水
，
對
水

中
之
濁
度
、
色
度
、
硬
度
、
鐵
、
鐘
等
項
目
要
求
較
高
;
而
如
釀
造
業
、
食
品
罐
頭
及
汽
水
飲
料
等
，
應
為
所

有
工
業
用
水
中
水
質
要
求
最
高
者

。

4

洗
鱗
用
水

251 

其
主
要
用
途
包
括
清
洗
工
作
用
具
、
生
產
設
備
、
及
沖
洗
廠
房
地
面
等
，

一
般
都
未
訂
定
洗
游
用
水
之
特

殊
水
質
標
準
'
乃
因
所
需
求
之
水
質
依
清
洗
用
途
而
異
，
實
用
上
皆
依
製
造
用
水
之
水
質
標
準

。

E

生
活
用
水

乃
指
工
廠
內
員
工
生
活
所
需
用
水
，
一
般
皆
以
自
來
水
或
飲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為
基
本
要
求

。
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有
關
工
業
用
水
分
級
及
水
質
標
準
'
僅
見
於
地
面
水
體
分
類
及
水
質
標
準
中
，
分
為
一
級

工
業
用
水
(
指
可
供
製
造
用
水
之
水
源
)
與
二
級
工
業
用
水
(
指
可
供
冷
卻
用
水
之
水
源
)
，
其
水
質
要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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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重
金
屬
及
其
他
有
害
物
質
均
有
規
定
外
，
一
般
項
目
則
包
括
℃
且
值
、
溶
氧
量
、
大
腸
桿
菌
群
、
生
化
需
氧

量
、
懸
浮
固
體
、
導
電
度
等

。

由
此
顯
示
，
上
述

一
級
工
業
用
水
之
水
質
標
準
並
無
法
普
遍
應
用
於
所
有
製
造

用
水
，
各
製
造
業
仍
需
依
個
別
需
求
加
以
適
當
之
淨
水
處
理
，
才
可
符
合
不
同
業
別
之
特
殊
水
質
需
求

。

至
於

上
述
二
級
工
業
用
水
之
水
質
標
準
若
供
為
冷
卻
用
水
，
似
可
略
加
降
低
水
質
標
準
'
使
其
與
冷
卻
用
水
之
實
際

需
求
更
為
接
近

。

四
、
工
業
用
水
問
題
剖
析

工
業
用
水
年
用
水
量
僅
僅
占
台
灣
地
區
年
總
用
水
量
之
九
﹒
五
%
'
近
年
來
每
遇
乾
旱
時
期
，
台
灣
地
區

缺
水
嚴
重
，
在
各
標
的
用
水
優
先
順
序
上
，
必
須
全
力
支
援
生
活
用
水
之
需
求
，
其
次
為
農
田
灌
溉
用
水
，
因

此
在
整
體
水
資
源
調
配
問
題
上
，
工
業
用
水
被
重
視
之
程
度
遠
低
於
前
兩
項
標
的
用
水

。

而
在
土
地
利
用
規
劃

上
，
為
了
平
衡
區
域
發
展
之
原
則
，
在
劃
定
工
業
區
面
積
或
開
發
大
型
特
定
工
業
區
時
，
並
未
能
事
前
將
水
資

源
需
求
及
區
域
水
文
特
性
一
併
列
入
通
盤
考
量
，
以
致
土
地
利
用
開
發
計
畫
已
經
核
定
，
水
源
問
題
仍
未
能
妥

善
解
決
。

工
業
用
水
對
於
水
源
供
應
之
穩
定
性
要
求
較
高
，
水
源
供
應
不
足
將
影
響
工
業
之
穩
定
發
展
，
根
據
工
研

院
民
國
八
十
年
調
查
分
析
顯
示
，
造
紙
、
化
學
材
料
、
食
品
、
紡
織
、
非
金
屬
礦
業
、
及
電
子
業
等
，
北
區
業

者
在
最
近
五
年
內
有
四
四

﹒
O
七
%
之
廠
商
曾
遇
用
水
不
足
現
象

，
中
區
為
三
四
﹒
五
七
%
'
南
區
則
為
四
六

﹒

一
五
%
。

因
停
水
或
用
水
不
足
而
造
成
損
失
之
廠
商
百
分
比
，
北
區
業
者
為
二
0
.
三
四
%

，
中
區
為

一
三
﹒
五



工業與農業用水之水量bl水質問題剖析253 

'
南
區
為
一
九
﹒

七
八
%
'
可
知
目
前
各
區
域
內
相
關
製
造
業
者
仍
感
受
到
不
同
程
度
之
缺
水
影
響
及
損

失
。

雖
然
中
部
區
域
目
前
比
較
無
缺
水
之
問
題
，
但
是
隨
著
雲
林
離
島
式
基
礎

工
業
區

、
麥
寮
地
區
六
輕
建

廠
、
彰
潰
工
業
科
學
園
區
等
之
相
繼
開
發
，
需
水
量
大
幅
突
增
，
未
來
依
然
會
面
臨
工
業
用
水
不
足
供
應
之
威

八
% 

脅

以
目
前
大
型
國
營
事
業
調
查
分
析
為
例
，
缺
水
對
各
種
工
業
可
能
造
成
之
影
響
與
衝
擊
程
度
如
下

.. 

公
司

缺
水
五
%
'
部
分
產
品
減
產
，
損
失
五
%

。

缺
水

-
O
%
'
部
分
產
品
減
產
，
損
失

二
三
%
。

缺
水
二
O
%
'
部
分
產
品
減
產
，
損
失
四
O
%

。

缺
水
三
O
%
以
上
，
下
游
乳
鋼
設
備
全
面
停
產
，
損
失
嚴
重

。

2

中
油
高
雄
總
廠

缺
水
-
O
%
'
部
分
產
品
減
產
，
損
失
-
O
%

。

缺
水
二
O
%
'

部
分
產
品
減
產
，
損
失

二
O
%
。

缺
水
三
O
%
'

部
分
產
品
減
產
，
損
失

三
O
%
以
上
。

缺
水
三
O
%
以
上
，

大
幅
停
爐
，
損
失
嚴
重
。

3

中
油
林
圍
廠

缺
水
-
O
%
'
提
高
冷
卻
水
塔
濃
縮
倍
數
，
可
維
持
正
常
生
產

。

缺
水
二
O
%
'
減
量
操
作
，
減
產
三
O
%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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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水
三
O
%
'
部
分
停
爐
，
減
量
操
作
，
將
減
產
五
O
%
左
右
。

缺
水
三
O
%
以
上
，
大
幅
停
爐
，
損
失
嚴
重

。

4

中
油
大
林
廠

缺
水
-
O
%
，
提
高
冷
卻
水
塔
濃
縮
倍
數
，
可
維
持
正
常
生
產

。

缺
水
二
O
%
﹒
部
分
停
爐
減
量
操
作
，
減
產
三
O
%
。

缺
水
三
O
%
﹒
部
分
停
爐
減
量
操
作
，
減
產
四

O
%
。

缺
水
三
O
%
以
上
，
大
幅
停
爐
，
損
失
嚴
重

。

根
據
經
濟
部
水
資
會
調
查
資
料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至
七
十
六
年
間
台
灣
地
區
工
業
用
水
水
源
以
自
來
水
供
應

者
由
一
0
.

七
八
%
增
至

三
于
六
七
%
'
換
言
之
，
工
廠
必
須
自
行
設
法
解
決
水
源
問
題
者
仍
占
用
水
量
之

八
六
﹒
三
%
'
其
來
源
包
括
自
河
川
引
用
及
抽
敢
地
下
水
供
應
為
主

。

近
年
來
，
地
面
水
源
逐
漸
遭
受
污
染
，

且
河
川
枯
水
期
流
量
甚
不
穩
定
，
或
因
工
廠
位
於
自
來
水
源
供
應
管
線
之
末
端
如
沿
海
地
區
，
使
得
許
多
工
廠

不
得
不
自
行
鑿
井
抽
取
地
下
水
利
用
，
據
初
步
估
計
其
抽
水
量
占
該
等
地
區
需
用
水
量
之

八
五
%
以
上
。

由
於
地
面
水
質
不
良
徒
增
工
廠
用
水
成
本
，

一
方
面
導
致
工
廠
大
量
抽
取
地
下
水
，
依
據
工
業
用
水
取
自

地
下
水
年
利
用
量
資
料
統
計
，
北
部
區
域
抽
用
二
﹒
三
九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中
部
區
域
抽
用

二
﹒

七
四
億
立
方
公

尺
，
南
部
區
域
抽
用

二
﹒

三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東
部
區
域
抽
用

0
.

七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。

再
由
工
研
院
調
查
資
料

顯
示
，
食
品
業
用
水
中
五

八
%
取
自
地
下
水
，
紡
織
業
用
水
中
六
九
%
取
自
地
下
水
，
造
紙
業
用
水
中
四
九
%

取
自
地
下
水
，
由
此
可
見
，
台
灣
地
區
製
造
業
抽
取
大

量
地
下
水
利
用
之
問
題
己
日
益
嚴
重

。

當
水
源
引
入
工
廠
後
，
必
須
符
合
各
標
的
用
途
之
水
質
要
求
，
才
能
分
別
供
應
製
造
用
水
、
鍋
爐
用
水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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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
卻
用
水
、
以
及
洗
樵
用
水
與
生
活
用
水
之
需
求

。

由
於

水

pH{直

溶氧量( mg/L) 

生化需氧量( mg/L) 

懸浮固體 (mg/L)

導電度 (μmho/cm) <750 < 1 ,500 

註.工業用水 級指原水經沉澱處理就司(其鍋爐或冷卻用水之

用。

工業用水二級指原 71<經混凝沉澱等處理使供鍋爐或冷卻用

水之用。

>3.0 

<100 

水
源
匿
乏
而
部
分
水
源
水
質
又
不
良
之
情
況
下
，
各
製
造

業
應
積
極
採
取
可
行
之
節
省
用
水
措
施
，
循
環
使
用
及
回

收
利
用
以
發
揮
最
大
效
率
，
而
用
水
量
減
少
亦
有
助
於
廢

水
處
理
成
本
之
降
低

。
一
般
用
水
量
較
高
之
行
業
，
因
多

地TIiï7./<供為工業用水一般項目之水質標準建議限值

項 目|工業用水一級|工業用水二級
6.5 - 8.5 6.5 -8 .5 

<8.0 

已
有
原
水
處
理
設
備
，
故
不
論
取
自
地
面
水
源
或
地
下
水

源
，
大
都
能
加
以
處
理
至
所
需
水
質
，
只
是
原
水
處
理
成

>5.0 

<5.0 

<40 

本
日
漸
提
高
而
已
。

但
對
用
水
量
較
低
而
水
質
需
求
更
高

之
行
業
，
如
電
子
電
器
業
，
均
感
到
水
源
水
質
與
水
量
問

題
較
為
嚴
重
，
因
而
限
制
該
產
業
之
擴
張
與
發
展

。

至
於
工
業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'
依
歐
陽
帽
暉
等
研
究
結

果
，
建
議
未
來
地
面
水
供
為
工
業
用
水
中
鍋
爐
用
水
與
冷

卻
用
水
之
水
質
標
準
分
為
兩
級
，
如
表
三
所
示
，
而
製
造

用
水
、
洗
樵
用
水
、
及
生
活
用
水
之
水
質
標
準
則
依
自
來

水
水
質
標
準
'
若
因
製
程
上
之
特
殊
需
要
，
各
業
別
自
行

將
原
水
加
以
處
理
至
符
合
製
程
上
之
水
質
需
求
為
原
則

。

以
新
竹
科
學
園
區
內
四
家
高
科
技
廠
商
為
例
，
分
別

為
電
腦
製
造
廠
、
製
藥
廠
、
半
導
體
製
造
廠
、
及
自
動
化

質

表三



水世紀 256

設
備
製
造
廠
，
其
用
水
水
源
皆
取
自
新
竹
寶
山
水
庫
所
供
應
之
自
來
水
，
為
了
製
程
用
水
之
需
求
，
前
三
家
工

廠
均
設
有
「
再
處
理
設
施
」
'
至
於
自
動
化
設
備
製
造
廠
之
用
水
僅
限
於
洗
游
及
生
活
上
盟
洗
之
用
，
故
直
接

使
用
自
來
水
。

由
台
大
環
工
所
於
幼
華
教
授
調
查
資
料
顯
示
，
自
來
水
中
導
電
度
平
均
值
約
為

h
p
u
o
r
s
r
o
\

鬥
目
，
必
須
利
用
離
子
交
換
處
理
，
所
得
處
理
水
導
電
度
平
均
值
在
。
﹒
∞
I
H
-
T
B
}
H
O
P
S

之
間
。

此
外
，
半
導

體
製
造
廠
與
製
藥
廠
並
男
設
薄
膜
處
理
，
以
去
除
水
中
殘
留
膠
體
物
質
與
有
機
物
質
，
其
工
業
用
水
處
理
操
作

成
本
約
為
z
o
l
u
o
c
凶
\
丸
。

由
以
上
分
析
，
台
灣
地
區
工
業
用
水
利
用
現
況
，
在
水
量
方
面
，
各
產
業
應
積
極
研
究
採
行
製
程
省

水
技
術
﹒
包
括
改
善
製
程
減
少
耗
水
量
、
製
程
中
水
之
循
環
與
回
收
利
用
等
，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則
積
極
推
行
經

濟
誘
因
與
立
法
鼓
勵
，
以
誘
導
產
業
界
落
實
節
約
用
水
措
施
。

其
次
，
為
了
穩
定
水
源
之
供
應
，
工
業
區
或
個

別
工
廠
必
須
檢
討
改
進
轍
水
蓄
水
系
統
，
在
符
合
經
濟
原
則
下
提
高
供
水
可
靠
度
，
他
如
地
下
水
合
理
出
水
量

之
利
用
、
雨
水
收
集
利
用
系
統
及
海
水
淡
化
等
替
代
水
源
之
開
發
，
均
為
可
加
以
評
估
考
慮
執
行
之
重
要
手

段
。

在
水
質
方
面
，
由
於
各
產
業
所
需
製
程
用
水
之
水
質
要
求
有
所
不
同
，
而
鍋
爐
用
水
與
冷
卻
用
水
之
水
質

需
求
在
各
產
業
間
差
異
較
少
，
為
產
品
安
全
及
衛
生
之
考
慮
，
尤
必
須
針
對
製
程
用
水
之
水
源
水
質
加
以
確
實

掌
握
監
棚
，
並
予
以
適
當
有
效
之
處
理
過
程
，
以
維
持
製
程
所
需
之
基
本
水
質
，
才
能
保
障
消
費
者
之
權
益

。

因
此
，
用
水
效
率
及
省
水
技
術
評
估
、
回
收
水
再
利
用
之
技
術
及
其
對
產
品
品
質
之
影
響
，
乃
是
當
前
有
關
工

業
用
水
研
發
工
作
之
重
點
所
在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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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業
用
水
之
用
途
包
括
灌
溉
(
水
稻
與
旱
作
)
、
養
殖
、
畜
牧
等
用
水
，
其
中
以
灌
溉
用
水
量
為
各
用
水

標
的
之
冠
。

民
國
八
十
年
統
計
台
灣
地
區
年
用
水
總
量
為
一
九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其
中
七
八
%
(
即

一
五
0
億

立
方
公
尺
)
為
農
業
用
水
，
包
括
灌
溉
用
水
量

二
一
四
﹒

八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、
養
殖
用
水
量
二
四

﹒
0
0

億
立
方

公
尺
、
畜
牧
用
水
量
了
一
二
億
立
方
公
尺

。

近
年
來
水
源
開
發
成
本
昂
貴
，
農
業
標
的
負
擔
能
力
薄
弱
，
因

此
在
政
策
上
已
決
定
，
在
民
國
九
十
年
以
前
不
予
增
加
水
量
，
所
需
灌
溉
、
養
殖
、
畜
牧
等
水
量
宜
維
持
在
民

國
七
十
二
年
農
業
用
水
量
標
準
一
五

0
億
立
方
公
尺
範
圍
內
自
行
調
配
，
至
於
民
國

-
0
0
年
時
農
業
用
水

量
，
在
客
觀
環
境
與
條
件
未
有
改
變
前
，
仍
將
不
予
成
長

。

就
世
界
上
主
要
國
家
而
言
，
農
業
用
水
占
總
用
水
量
之
比
率
，
德
國
約
為
九
%
'
捷
克
為
五
%
'
美
國
為

四
O
%
，
法
國
為

三
六
%
，
前

蘇
聯
為
五
O
%

'
日
本
為
七
O
%
，

台
灣
地
區
較
以
上
諸
國
在
農
業
用
水
量

之
比
率
高
出
甚
多
，
大
部
分
水
權
均
由
農
田
灌
溉
標
的
所
取
得

。

近
年
雖
因
經
濟
以
及
農
業
經
營
結
構
改
變
，

農
田
灌
溉
面
積
已
大
幅
減
少
，
然
養
殖
漁
業
面
積
卻
大
幅
度
地
增
加
，
使
灌
溉
用
水
量
與
養
殖
用
水
量
互
有
消

長
，
而
農
業
用
水
占
總
用
水
量
之
比
率
，
在
生
活
用
水
量
與
工
業
用
水
量
逐
年
成
長
情
況
下
，
將
漸
趨
降
低
，

估
計
民
國
九
十
年
占
七
三

﹒

二
O
%
'
民
國

-
0
0
年
則
占
七
0
.

三
六
%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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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八
十
年
統
計
，
台
灣
地
區
耕
地
面
積
八
七
七
、
八
一
九
公
頃
，
灌
溉
地
面
積
僅
四
O
一
、
七
二
三
公

頃
，
占
四
五

﹒

七
六
%
。

民
國
五
十
一
年
時
台
灣
地
區
耕
地
面
積
為
八
七
一
、
八
五
八
公
頃
，
此
時
灌
溉
地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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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
積
高
達
六
七
六
、
三
八
四
公
頃
為
歷
史
性
最
高
峰
，
占
七
七

﹒

五
八
%
。

在
目
前
灌
溉
地
面
積
中
，
北
部
區
域

約
占
一
六
%
，
中
部
區
域
約
占
四
十
%
'
南
部
區
域
約
占
三
六
%
'
東
部
區
域
約
占
八
%
'
灌
溉
用
水
管
理
主

要
分
由
一
七
個
農
田
水
利
會
掌
管
，
轄
區
內
灌
溉
地
面
積
約
占
台
灣
地
區
灌
溉
地
面
積
之
八
三
%
，
其
他
灌
溉

地
屬
於
私
設
埠
圳
及
台
糖
農
場
占

一
七
%
。
水
稻
為
台
灣
地
區
最
主
要
作
物
，
以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資
料
，
農
田

水
利
會
轄
區
內
農
田
稻
米
產
量
為
台
灣
地
區
稻
米
產
量
之
九
八
﹒
七
三
%
。

以
農
業
用
水
之
用
途
而
言
，
灌
溉
用
水
量
占
八
三
﹒

二
五
%
'
其
餘
養
殖
用
水
量
與
畜
牧
用
水
量
各
占
一

六
﹒

O
O
%
及
O

﹒

七
五
%
'
而
灌
溉
用
水
又
可
分
為
水
田
灌
溉
用
水
、
什
作
灌
溉
用
水
、
及
黨
田
灌
溉
用
水
三

部
分
，
以
農
田
水
利
會
轄
區
觀
測
統
計
民
國
七
十

八
年
灌
溉
敢
用
水
量
為
一
一
七

﹒

一
一
億
立
方
公
尺

，
其
中

進
水
口
敢
水
量
占
九

0
.
二
O
%
'
地
面
水
配
合
量
占
四

﹒

七
七
%
'
地
下
水
配
合
量
占
五
﹒
O

三
%
'
其
各
旬

實
際
敢
用
水
量
統
計
如
圖
一
所
示

。
然
由
台
灣
地
區
地
下
水
資
源
利
用
概
況
調
查
結
果
，
灌
溉
用
水
年
地
下
水

抽
取
量
約
為

二
九
﹒

五
六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但
農
田
水
利
會
統
計
取
用
地
下
水
量
為
五

﹒

八
九
億
立
方
公
尺

，
同
一

時
期
顯
示
相
差
懸
殊
之
數
據
，
後
者
可
能
偏
低
估
計
，
其
原
因
乃
在
正
確
估
計
之
困
難
所
致

。

/\ 

、
農
業
用
水
之
水
質
需
求

農
業
上
之
灌
溉
水
，
若
其
含
鹽
濃
度
達
到
某
種
程
度
，
由
於
土
壤
具
有
累
積
作
用
，
導
致
農
作
物
遭
受
鹽

害
，
而
土
地
鹽
化
後
面
臨
廢
耕
荒
蕪
'
喪
失
生
產
力

。
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對
施
灌
區
之
影
響
，
因
土
壤
、
作
物
、

氣
候
、
灌
溉
方
法
等
不
同
，
其
差
異
很
大

。

水
質
鹽
度
之
表
示
方
法
有
總
鹽
分
、
陰
陽
離
子
、
及
微
量
物
質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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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總
鹽
分
乃
以
導
電
度
(
E
C
值
)
表
示
，
陰
陽
離
子
常
包
括
鈣
、
鎮
、
鍋
、
押
、
碳
酸
鹽
、
硫
酸
鹽
、
氯
鹽

等
，

微
量
物
質
則
有
棚
、
矽
、
氣
、
硫
、
磷
、
鐵
等
元
素

。

此
外
，
顯
示
灌
溉
用
水
晶
質
之
量
測
，
有
鍋
吸
著

率
(
ω為
)
為
考
慮
水
中
所
含
鍋
、
鈣
、
鎮
等
離
子
濃
度
之
影
響
，
有
殘
餘
碳
酸
納
值

(
5
2

則
考
慮
水
中

所
含
鍋
、
鎮
離
子
及
碳
酸
鹽
、
氫
碳
酸
鹽
濃
度
之
影
響

。

不
同
土
壤
特
性
及
其
組
成
，
影
響
其
與
水
中
所
含
物
質
之
化
學
反
應
，
不
同
作
物
及
其
在
不
同
生
長
階

段
，
對
水
中
所
含
有
害
物
質
之
忍
受
程
度
亦
有
不
同
，
各
灌
區
氣
候
環
境
直
接
影
響
作
物
生
長
及
施
灌
方
式
，

因
此
灌
溉
方
法
對
灌
溉
水
中
所
含
有
害
物
質
造
成
作
物
品
質
與
產
量
之
影
響
亦
相
當
嚴
重

。

台
灣
地
區
目
前
有
關
農
業
用
水
之
水
質
標
準
主
要
有
地
面
水
體
分
類
及
水
質
標
準
、
台
灣
省
灌
溉
用
水
水

質
標
準
，
前
者
規
定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除
符
合
重
金
屬
、
氧
化
物
、
酌
類
等
濃
度
規
定
外
，

一
般
項
目
則
包
括

℃
白

值
、
溶
氧
量
、
懸
浮
固
體
、
及
導
電
度
等
，
其
主
要
考
慮
乃
配
合

一
般
其
他
水
體
用
途
，
諸
如
游
泳
、
公

共
給
水
、
水
產
用
水
、
工
業
用
水
等
，
故
所
涵
蓋
之
項
目
較
台
灣
省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略
有
不
同
，
濃
度
標

準
兩
者
各
自
有
所
差
異
，
尤
其
後
者
水
質
標
準
中
有
銷
吸
著
率
、
殘
餘
碳
酸
納
、
氯
鹽
、
硫
酸
鹽
、
總
氮
量
、

棚
等
項
目
，
此
直
接
與
作
物
生
長
、
土
壞
特
性
、
及
營
養
分
有
關
，
參
見
表
四
。

至
於
養
殖
用
水
品
質
對
養
殖
魚
類
之
影
響
，
主
要
與
魚
種
及
其
生
活
史
、
水
中
污
染
物
質
組
成
及
濃
度
、

環
境
條
件
如
水
溫
與
溶
氧
等
有
關
，
台
灣
地
區
有
關
養
殖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僅
見
於
地
面
水
體
分
類
及
水
質
標
準

中
，
分
為

一
級
水
產
用
水
乃
指
可
供
鱗
魚
、
香
魚
、
及
鱷
魚
培
養
用
水
之
水
源
，
及
二
級
水
產
用
水
乃
指
可
供

鰱
魚
、
草
魚
、
及
貝
類
培
養
用
水
之
水
源
，
其
水
質
項
目
及
水
質
標
準
除
規
定
有
重
金
屬
、
氮
化
物
、
酌
類
、

陰
離
子
界
面
活
性
劑
、
氯
氮
、
硫
化
氫
、
及
其
他
有
害
物
質
外
，

一
般
項
目
水
質
標
準
如
表
五
所
示
。



261 工業典農業用水之水量及水質問題剖析

表四

項目及單位

pH 值
溶氧量( mg/L) 
懸浮固體( mg/L) 
氧化物( mg/L) 
酌類( mg/L) 
鋪( mg/L) 
鉛( mg/L) 
鎔( mg/L) 
神( mg/L) 
汞( mg/L ) 
晒( mg/L) 
銅( mg/L ) 
錚( mg/L ) 
蜢( mg/L ) 
直接 ( mg/L) 
導電度 (μmho/cm)
氧化物( mg/L ) 
硫酸鹽( mg/L ) 
總氮量( mg/L ) 
清潔劑(ABS) (mg/L) 
油脂( mg/L ) 
鋁( mg/L ) 
數( mg/L ) 
棚( mg/L ) 
站( mg/L) 
鈕( mg/L ) 
鋁( mg/L) 
鎳( mg/L ) 
飢( mg/L ) 
銷吸著率

殘餘碳酸納 (m問/L)
水溫( 'c ) 
註。長指六價詣。

台灣地區灌溉用水水質標準

l 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| 台灣省水質標準

6.0-9.0 
2.0 

100 
0.01 
0.001 
0.01 
0.1 
0.05 
0.05 
0.002 
0.05 
0.03 
0.5 
0.05 
0.05 

750 

6.0-9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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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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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地區養殖用水水質標準表五

二級水產用水一級水產用水位單及同
口

項

6.0 - 9.0 6.0 - 9.0 pH {[直

4.5 5.5 

10.000 5.000 恥

、
3
/

，

J
f

L

個

',',,

E

li

-

gb

.
/t 

m 量氧溶

4.0 2.0 生化需氧量( mg/L ) 

40 25 懸浮固體 (mg/L)

七
、
農
業
用
水
問
題
剖
析

註.一級水產用水指司供縛魚、香魚、及驢魚、培養用水之水源。

二級水產用7.K指司(共鰱魚、草魚、及貝類培養用水之木源。

台
灣
地
區
現
有
十
七
個
農
田
水
利
會
，
除
了
七
星

與
璃
公
兩
個
水
利
會
位
在
台
北
市
行
政
區
內
，
其
餘
十

五
個
水
利
會
則
分
布
在
台
灣
省
轄
區
內
，
灌
溉
用
水
年

用
水
量
約
為
一
二
五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占
台
灣
地
區
各
標

的
年
用
水
總
量
的
六
五
%
'
其
中
約
有
近
三
十
億
立
方

公
尺
用
水
量
取
自
地
下
水
，
其
餘
大
多
取
自
地
面
水

(
μ白
七
六
%
)
。

台
灣
地
區
之
降
雨
時
間
及
空
間
之
分
布
不
均
，
絕

大
部
分
之
水
量
流
入
海
中
未
加
利
用
，
約
占
地
表
逕
流

之
七
七
%
'
以
致
水
資
源
極
不
穩
定
，
常
常
發
生
乾
旱

缺
水
，
故
各
用
水
標
的
之
需
求
無
法
依
各
計
畫
用
水
量

分
配
，
農
業
用
水
尤
其
灌
溉
用
水
更
因
地
區
、
時
間
等

特
性
，
實
際
灌
溉
所
需
用
水
量
亦
經
常
不
足

。

例
如
台

灣
地
區
每
年

二
至
四
月
期
間
發
生
乾
旱
之
頻
率
極
高
，

此
時
正
是
第

一
期
水
稻
最
需
要
用
水
時
期
，
以
致
必
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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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施
輪
灌
方
式
或
採
取
部
分
轉
作
及
休
耕
措
施
才
能
度
過
缺
水
難
關

。

實
施
稻
田
轉
作
或
休
耕
，
以
減
少
乾
旱
時
期
之
灌
溉
用
水
量
，
並
將
其
計
畫
用
水
量
移
轉
至
其
他
優
先
標

的
之
利
用
。

然
而
以
往
實
施
轉
作
地
點
並
不
是
全
部
在
農
田
水
利
會
灌
溉
轄
區
內
，
多
係
零
星
分
散
不
集
中
且

大
多
原
屬
缺
水
而
灌
溉
困
難
地
區
或
自
行
抽
取
地
下
水
地
區
，
故
所
能
提
供
節
餘
用
水
量
相
當
有
限

。

因
此
，

水
田
轉
作
與
灌
溉
用
水
之
調
整
移
轉
，
在
政
策
上
不
能
完
全
混
為
一
談

。

換
言
之
，
灌
溉
用
水
之

一
部
分
水
權

之
移
轉
，
確
有
困
難
，
然
在
發
生
嚴
重
乾
旱
缺
水
時
期
，
要
求
農
業
方
面
犧
牲
一
部
分
之
用
水
量
而
移
出
供
為

生
活
用
水
之
應
急
，
尚
屬
合
理
，
但
應
獲
合
理
之
損
失
賠
償

。

在
有
限
水
資
源
情
況
下
，
農
業
經
營
者
必
須
尋
求
多
元
化
管
理
原
則
，
節
約
用
水
以
增
加
可
用
水
源
，
例

如
現
代
化
之
農
場
經
營
及
作
物
栽
培
制
度
、
灌
溉
明
渠
改
建
為
管
路
系
統
、
農
地
建
造
池
塘
收
集
雨
水
及
調
節

原
有
灌
溉
系
統
等

。

另
一
不
可
忽
視
之
事
實
乃
是
養
殖
面
積
逐
年
擴
增
，
養
殖
用
水
量
需
求
龐
大
，
其
單
位
面

積
需
水
量
約
為
水
稻
耕
地
需
水
量
之
七
倍
以
上
，
因
此
多
年
來
稻
田
轉
作
之
節
省
水
量
，
可
能
早
已
不
敷
養
殖

用
水
量
之
增
加
。

是
故
，
如
何
合
理
規
劃
養
殖
區
位
，
考
量
各
區
域
水
資
源
環
境
與
土
地
利
用
條
件
，
研
訂
養

殖
漁
業
發
展
策
略
，
適
度
之
禁
止
及
有
限
之
發
展
乃
是
必
須
採
取
之
管
理
手
段

。

最
近
研
究
曾
指
出
，
為
因
應

台
灣
地
區
未
來
國
際
化
之
糧
食
生
產
策
略
，
必
須
依
據
水
土
資
源
永
續
利
用
之
觀
點
，
以
降
低
高
價
值
之
枯
水

期
水
資
源
以
及
降
低
生
產
成
本
為
方
向
加
以
轉
變
，
例
如
第
一
期
作
期
間
發
展
旱
雜
作
為
原
則
，
而
第

二
期
作

則
以
生
產
水
稻
為
原
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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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水
量
而
言
，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之
自
然
條
件
不
良
，
其
反
應
之
成
本
甚
高
，
而
且
不
同
季
節
之
水
資
源

成
本
也
相
差
甚
大
，
各
地
區
也
因
降
雨
時
空
分
布
均
句
性
之
不
同
而
有
不
同
成
本
，
故
今
後
水
資
源
之
合
理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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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非
考
慮
其
使
用
成
本
不
可

。

例
如
在
旱
季
之
水
資
源
至
為
珍
貴
，
其
所
能
提
供
之
使
用
者
必
須
付
出
代
價

。

以
替
代
成
本
觀
念
而
言

，
目
前
枯
旱
季
節
之
水
資
源
原
水
成
本
至
少
恐
非
呂
凶
\
見
不
可
，
若
以
此
成
本
之
原

水
用
於
一
期
水
稻
灌
溉
'
所
需
水

量
以
N
C
-
O
O
O
S

M

\
吉
估
計
，
單
以
水
資
源
成
本
而

言
每
公
頃
灌
溉
地
即
為

二

十
萬
元
。

再
以
經
營

一
期
作
水
稻
平
均
產

量
為
p
c
c
c
r
m
\
Z
'
其
收
益
包
括
目
前
之
計

畫
收
購
、
輔
導
收

購
、
市
場
出
售
等
價
格
合
併
考
量
，
總
毛
收
益
約
為
十
萬
元
而
己
，
僅
及
水
資
源
使
用
成
本
之

一
半
。

以
上
述
實
例
可
知
，
水
資
源
之
最
佳
利
用
型
態
必
須
於
平
時
考
慮
水
資
源

之
最
經
濟
及
最
有
價
值
之
利

用
，
其
基
本
原
則
乃
必
須
先
行
檢
討
各
時
期
除
農
業
以
外
之
需
用
水
量
，
在
各
區
域
有
效
水
資
源
之
限
制
條
件

下
，
剩
餘
之
可
用
水
資
源
全
供
為
農
業
標
的
規
劃
使
用

。

而
農
業
用
水
包
括
灌
溉
用
水
、
養
殖
用
水
、
畜
牧
用

水
等
，
應
以
經
濟
觀
點
及
有
效
經
營
使
用
為
原
則
，
基
於
水
土
資
源
永
續
利
用
及
企
業
管
理
之
觀
點
，
配
合
台

灣
地
區
降
雨
特
性
，
合
理
規
劃
台
灣
地
區
農
業
經
營
策
略
並
加
以
現
代
多

元
化
之
轉
變
，
乃
是
有
關
單
位
當
前

最
迫
切
之
課
題
。

近
年
台
灣
地
區
地
面
水
水
質
遭
受
污
染
相
當
嚴
重
，
使
得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亦
逐
漸
惡
化
，
按
照
灌
溉
用
水

水
質
遭
受
污
染
的
程
度
，
而
將
桃
園
、
彰
化
、
雲
林
、
嘉
南
、
高
雄
等
五
個
水
利
會
歸
為
嚴
重
污
染
地
區
，
將

石
門
、
新
竹
、
苗
栗
、
台
中
、
屏
東
等
五
個
水
利
會
歸
為
中
度
污
染
地
區
，
將
北
基
與
宜
蘭
兩
水
利
會
歸
為
輕

度
污
染
地
區
，
而
其
餘
之
南
投
、
花
蓮
、
台
東

三
個
水
利
會
屬
未
受
污
染
地
區

。
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遭
受
污
染
，

其
可
能
造
成
之
為
害
情
形
有
作
物
減
產
、
急
性
枯
萎
、
農
地
廢
耕
、
土
地
劣
化
、
毒
性
累
積
、
施
肥
困
難
、
圳

路
淤
塞
、
雜
草
滋
生
而
排
水
困
難
、
耕
作
環
境
不
利
而
生
產
成
本
增
高
、
環
境
衛
生
惡
化
等

。

台
灣
地
區
農
田

灌
溉
用
水
易
遭
受
水
質
污
染
之
原
因
大
致
有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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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灌
溉
埠
圳
大
都
為
明
渠

。

叫
甚
多
地
區
灌
溉
與
排
水
系
統
無
法
分
開
(
即
混
合
併
用
)

。

ω
工
業
廢
水
及
畜
牧
場
污
水
量
急
劇
增
多

。

圳
市
鎮
社
區
無
完
善
之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
。

例
農
業
本
身
施
肥
及
農
藥
施
用
量
增
加

。

制
灌
區
內
工
廠
之
設
立
未
能
事
先
妥
為
規
劃
。

據
台
灣
省
水
利
局
於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度
統
計
指
出
，
全
省
十
五
個
農
田
水
利
會
轄
區
內
影
響
灌
溉
水
質

的
排
洩
戶
有
三
、
七
四
六
戶
，
排
放
廢
水
量
高
達
于

O
H♀

C
O
O
S
-泣
，
其
中
不
合
格
排
洩
戶
數
占
五
八

﹒

七
%
。

在
全
部
三
、

。
九
二
個
水
質
採
樣
監
視
點
中
，
有
將
近
二

O
%
監
視
點
之
水
質
不
符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標

準
。

八
十
一
年
度
各
農
田
水
利
會
灌
區
內
，
包
括
兩
期
稻
作
的
灌
溉
面
積
約
六
O
O
、
-
O
二
公
頃
，
其
中
遭

受
水
污
染
影
響
面
積
為
一
期
作
約

二
六

、
六
O
三
公
頃
，
二
期
作
約
二
六
、
六
O
九
公
頃
，
合
計
水
污
染
影

響
面
積
約
占
九
%
，
總
計
減
產
稻
穀
達
七
、
五

三
三

、
八
三
五
公
斤
。

此
等
灌
溉
用
水
遭
受
水
質
污
染
，
其

來
源
以
工
業
廢
水
占
第
一
位
(
達
八
O
%
以
上
)
，
其
次
為
畜
牧
廢
水
(
以
養
豬
廢
水
影
響
最
大
)
，
都
市

污
水
居
第
三
位
。

265 

由
台
灣
中
南
部
地
區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調
查
結
果
獲
知
，
台
中
區
葫
蘆
敬
圳
東
沖
幹
線
四
張
型
支
線
因
受
家

庭
污
水
及
養
豬
廢
水
污
染
之
影
響
，
水
中
氯
氮
濃
度
超
出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'
長
期
施
用
易
導
致
水
田
稻
作

造
成
徒
長
、
倒
伏
、
不
孕
穗
等
現
象
;
日
南
圳
銅
安
支
線
水
質
則
因
受
工
廠
廢
水
污
染
，
使
得
導
電
度
偏
高
，

長
期
引
用
灌
溉
將
導
致
土
壤
透
水
性
不
良
，
且
含
鎳
濃
度
高
於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
。

彰
化
區
東
西
二
圳
因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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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
岸
工
廠
廢
水
排
放
之
污
染
，
水
中
鎳
、
銅
、
銘
等
含
量
已
高
出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'
灌
溉
區
域
內
作
物
累

積
重
金
屬
之
潛
勢
實
在
令
人
憂
慮
，
而
且
氯
氮
濃
度
常
超
出
灌
溉
用
水
總
氮
標
準

o

南
投
區
后
溪
底
排
水
幹

線
，
因
屬
灌
排
併
用
渠
道
，
遭
受
污
染
乃
是
無
法
避
免
之
事
實
，
水
中
氯
氮
濃
度
偏
高
，
主
要
來
自
家
庭
污
水

及
養
豬
廢
水
之
污
染
有
關

。

嘉
義
區
坤
子
頭
圳
、
大
溪
厝
圳
、
埠
麻
腳
圳
、
及
泉
利
別
線
之
水
質
，
以
總
氮
濃
度
均
偏
高
，
顯
示
已
遭

受
家
庭
污
水
及
部
分
地
區
遭
受
養
豬
廢
水
之
污
染

。

泉
利
別
線
水
質
之
導
電
度
曾
高
於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，

遭
受
污
染
相
當
嚴
重

。

台
南
區
許
縣
圳
、
麻
豆
大
排
、
番
仔
田
埠
等
渠
道
水
質
均
已
遭
受
不
同
程
度
之
污
染
，

總
氮
濃
度
偏
高
，
導
電
度
、
殘
餘
碳
酸
鋪
、
納
吸
著
率
等
均
高
出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標
準
'
已
不
適
再
予
長
期
引

用
。

高
雄
區
二
仁
圳
與
嘆
口
圳
取
自
二
仁
溪
河
川
水
，
水
質
受
上
游
影
響
污
染
嚴
重
，
嘆
口
圳
水
中
含
錯
濃
度

曾
高
於
水
質
標
準
'
且
納
吸
著
率
亦
高
出
水
質
標
準
;
蓮
池
潭
水
質
總
氮
濃
度
偏
高
。

屏
東
區
崇
蘭
新
圳
、
社

皮
圳
、
田
洋
圳
、
大
阪
圳
等
水
質
之
總
氮
濃
度
偏
高
，
社
皮
圳
與
田
洋
圳
之
導
電
度
亦
多
高
出
灌
溉
用
水
水
質

標
準
'
其
遭
受
各
類
污
染
已
非
常
顯
著
，
極
待
加
以
改
善
以
確
保
農
業
用
水
安
全

。

台
灣
地
區
為
防
止
灌
溉
用
水
遭
受
水
質
污
染
可
能
採
取
之
措
施
如
下
:

叫
依
水
利
法
確
立
灌
溉
水
路
專
責
管
理
的
觀
念
，
以
發
揮
水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。

叫
灌
溉
用
水
己
遭
受
污
染
之
上
游
水
源
地
區
，
環
保
主
管
機
關
應
加
強
管
制
污
染
源

。

叫
農
田
水
利
會
應
依
法
慎
重
處
理
放
流
口
之
申
請
及
妥
善
管
理
廢
污
水
搭
排
灌
溉
排
水
路

。

州
對
已
達
放
流
水
標
準
之
污
染
源
，
若
有
仍
影
響
各
合
法
標
的
用
水
(
如
灌
溉
用
水
)
水
質
需
要
者
，

環
保
主
管
機
關
應
研
訂
較
嚴
之
管
制
標
準
。



叫
於
都
市
社
區
宜
早
日
興
建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，
以
達
灌
排
分
離
而
改
善
水
質
現
況

。

川
農
田
水
利
會
宜
加
強
灌
溉
水
質
管
理
及
污
染
源
監
視
之
能
力
，
以
維
護
灌
溉
用
水
晶
質

。

至
於
水
源
水
質
標
準
方
面
，
歐
陽
帽
暉
等
研
究
結
果
，
建
議
地
面
水
供
為
農
業
用
水
及
水
產
用
水
之

一
般

項
目
水
質
標
準
限
值
如
表
六
所
示
，
有
關
其
它
有
害
物
質
項
目
，
因
不
論
在
農
田
灌
溉
後
可
能
累
積
於
土
壤
或

作
物
中
而
影
響
產
品
品
質
，
以
及
養
殖
用
水
發
生
重
金
屬
在
魚
貝
類
體
內
累
積
現
象
，
均
時
有
所
聞
，
結
果
不

僅
喪
失
生
產
價
值
，
更
可
能
危
及
消
費
大
眾
之
安
全
與
健
康
，
故
水
中
特
殊
有
害
物
質
項
目
宜
採
取
更
嚴
格
之

水
質
標
準
o

工業與農業用水之水量2t水，質問題剖析

l
、
、
、
士
口
五
日

/

/

、

b
n
L
=
H
H

267 

水
資
源
是
國
家
命
脈
之
所
繫
'
人
民
日
常
生
活
之
所
必
需

。

近
年
來

，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問
題

一
年
比
一

年
嚴
重
，
其
癥
結
在
於
以
往
對
水
資
源
之
開
發
利
用
與
管
理
缺
乏
足
夠
之
關
心
，
就
以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中

有
關
水
利
建
設
部
分
之
經
費
號
稱
有
四
千
多
億
元
，
占
總
投
資
額
之
五

﹒

四
%
'
然
而
其
內
容
仍
僅
偏
重
一
般

性
、
經
常
性
之
基
本
治
理
維
護
建
設
工
作
，
而
在
前
瞻
性
之
水
資
源
規
劃
、
開
發
、
利
用
、
管
理
行
政
措
施
及

實
施
計
畫
上
，
則
顯
未
受
到
應
有
之
重
視
，
更
無
法
顧
及
水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與
永
續
發
展
之
課
題

。

在
人
口
不
斷
成
長
、
工
業
持
續
發
展
過
程
，
台
灣
地
區
各
標
的
需
用
水
量
逐
年
增
加
，
然
而
水
資
源
環
境

亦
遭
受
經
濟
與
社
會
結
構
轉
型
之
衝
擊
，
水
源
集
水
區
土
地
利
用
管
理
不
善
，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建
設
緩
不
濟

急
，
事
業
廢
水
排
放
標
準
仍
相
當
寬
鬆

'

使
得
有
限
之
地
面
水
體
水
質
日
漸
惡
化
，
水
量
匿
乏
，
水
質
不
良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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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六 士也面7.1<供為農業用水一般項目之7.1<質標準建議限值

項目及單位 水產用水一級
水產用水二級

農業用水二級
農業用水一級

pH {i直 6.5-8.5 6.5-8.5 6.5-8.5 

溶氧量 (mg/L) >6.0 >5.0 >3.0 

生化需氧量 (mg/L) <3.0 <5.0 <8.0 

懸浮固體( mg/L) <25 <40 <100 

氯氮( mg/L) <0.5 <1. 5 <3.0 

導電度 (μmho/cm) <750 <750 < 1 ,500 

大腸桿菌群( {固/100mL) <5 ,000 <10 ,000 

註 1 水產用7K一級指適於鱷魚、石帽、虹縛、香魚及繁殖場等用水。

2 水產用水二級指適用於鯉魚、就魚、草鰱、直目魚、鳥魚、龍鬚

菜等之用水 O

3 農業用水一級指原 7)\ 直接灌溉，不影響耕種。

4.農業用水二級指利用為灌溉時，必須控深排水溝加強滲濾或避免

利用於質地粘重之土地灌溉。



工業與農業用水之水量及水質問題剖析269 

乃
是
今
日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利
用
所
面
臨
之
困
境

。

新
水
源
開
發
不
僅
成
本
大
幅
增
高
，
而
土
地
取
得
問
題
更

為
棘
手
，
如
何
節
約
用
水
應
是
當
前
最
迫
切
之
課
題

。

工
業
用
水
節
省
消
耗

，
對
減
少
污
染
排
放
更
為
有
益

，

生
活
用
水
節
省
利
用
則
有
賴
全
民
倡
導
推
行
，
農
業
灌
溉
用
水
採
用
節
約
之
灌
溉
方
式
己
實
施
多
年
，
目
前
急

需
在
硬
體
方
面
加
強
建
設
以
發
揮
效
果

。

至
於
養
殖
用
水
方
面
，
如
何
在
適
當
區
位
發
展
養
殖
業
，
既
可
發
揮

農
村
人
口
之
勞
動
力
，
又
可
增
加
土
地
資
源
之
生
產
力
，
同
時
防
止
地
下
水
超
抽
導
致
地
層
下
陷
之
威
脅
，
則

是
農
業
單
位
與
土
地
利
用
管
理
單
位
責
無
旁
貸
必
須
共
同
努
力
之
方
向

。

水
資
源
是
有
限
的
，
必
須
善
加
有
效
地
永
續
利
用
，
由
於
需
水
量
不
斷
成
長
，
而
自
然
環
境
條
件
本
不
是

非
常
優
良
之
台
灣
地
區
，
更
需
要
投
注
以
更
周
詳
之
規
劃
管
理
，
開
源
乃
是
一
長
期
持
續
之
施
政
工
作
，
各
標

的
用
水
節
省
使
用
且
提
高
效
率
以
及
轉
移
水
源
而
提
供
利
用
，
則
是
極
待
加
以
研
究
可
行
性
及
如
何
執
行
之
首

要
措
施
。

不
同
標
的
用
水
在
用
水
型
態
、
需
水
時
程
方
面
均
不
盡
相
同
，
在
水
源
供
需
調
配
上
難
免
產
生
衝

突
。

將
水
源
由
經
濟
效
率
低
之
用
水
標
的
移
往
經
濟
效
率
高
之
用
水
標
的
，
而
後
由
分
配
得
到
較
多
水
量
之
用

水
標
的
，
自
其
用
水
收
益
中
提
出
部
分
以
補
償
分
配
較
少
水

量
之
用
水
標
的

，
如
此
或
可
在
乾
旱
缺
水
時
便
有

限
水
資
源
得
到
最
佳
之
運
用
，
以
籽
解
問
題
之
嚴
重
性
，
發
揮
水
資
源
之
最
大
經
濟
效
益

。

針
對
前
述
錯
綜
複

雜
之
問
題
，
如
果
能
設
立

一
個
具
有
協
調
統
籌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開
發
利
用
管
理
之
整
合
單
位
，
不
失
為
公
共

行
政
策
略
上
之

一
大
進
步
，
此

一
構
想
有
待
大
家
共
同
繼
續
努
力
促
其
早
日
實
現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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